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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成

近日，在杭州滨江区的白金海岸小
区，一个2岁女童突然从10楼坠落，楼下
一名30多岁的女士奋不顾身地冲过去用
双手接住了孩子，周围人都看傻了！目前
小女孩正在抢救，救人女士并非女童家
人，其手臂骨折，受伤较重，被网友称为
“最美妈妈”。

据报道，救人者是位还在哺乳期的妈
妈，这就更令人敬佩了。毕竟，这位妈妈还
得对自己的孩子负责。可是，在生命面前，
她还是坦然张开了双臂，向人们展示出一
位母亲应有的对生命热爱的姿态。
那么，对这样平凡而伟大的母亲，我们

只赠送她一个“最美妈妈”的称呼就算了
吗？虽然，网友发自内心的称呼是无价的，
是对这位母亲见义勇为的褒奖，但面对这
位母亲因受伤而住院治疗、需要花钱的实
际情况，这样的称呼是否显得有点苍白？
另据媒体报道，6月24日，广西柳州市

市委决定对市工人医院进行表彰并奖励40
万元，原因是该院成功抢救了一位县纪委书
记。我们姑且不论这样的奖励是否恰当，单
说如此之重的肯定，我们更希望看到，获得
者是人性光辉感动众人的“最美妈妈”。
“最美妈妈”的美丽在于她的无私。在

笔者看来，如果作为社会资源的奖励总是
偏向“权贵”，而这样的“最美妈妈”只能得
到称呼，那么恐怕“最美妈妈”早晚只会沦
为传说。

保障房配套
不应“ 欠债”

■吴杭民

新闻背景：福建福州市的福湾新城是一个保
障性住房集中区，然而，陆续入住的业主发现，交
通出行、孩子教育、医疗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
这里都成了“ 奢望”。

剖析福湾新城这一个案，不难发现，公共服
务“欠债”已是保障房建设中的一大隐忧。保障房
是如数建了，可本应配套的公共服务却因为资金
等原因而滞后，最终导致保障房成了认购者的
“烫手山芋”，这既浪费了资源，也使保障房政策
陷入“空转”的尴尬境地。
目前，国家5年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的计划正

在紧锣密鼓实施中。好事需要办好，应该有具体、明
确、详实的分解落实指标和严格的验收标准，公共服
务不应滞后，宜居环境不能马虎。那些公共服务“欠
债”的保障房，不应滥竽充数地进入统计数据。

对“ 最美妈妈”

不能只有称呼
面对这位母亲因受伤

而住院治疗、需要花钱的实
际情况，这样的称呼是否显
得有点苍白？

■舒心萍

《北京晨报》报道，北京市马家楼接济
服务中心将改建成永久性、人性化的接待
场所。此外，“北京市救助管理总站”项目
已正式立项。

据介绍，“北京市救助管理总站”设计床
位900张。建设内容包括，受助智障人员生
活区、受助儿童生活区、救助管理工作区等。
总站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北京滞留人员安置

场所、跨省救助人员场所，未成年人保护救
助能力不足等问题。

上访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正常现
象，也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允许有诉
求的人通过上访表达自己的诉求，这本
身就体现了社会民主政治的进步，体现
了对每个公民的尊重。北京为一些滞留
的上访者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展现出
首都的爱民情怀。

当然，建“救助管理总站”并不是解决
上访多的根本，而根本在于各地政府要认

真对待本地区、本部门上访者的诉求，对合
理的诉求要积极妥善解决，尽可能在当地
化解上访者的问题和诉求。对上访人来说，
要信法，而不是上访。如此，才是化解社会
矛盾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如果各地政府
不做努力，不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把矛
盾上交，让众多上访者都来北京上访，我们
即使兴建再多的“救助管理站”，也容纳不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解决不了所有
的上访问题。

■赵乃育画

新华社播发有关“南京机场‘天价高速’每公里均价超标逾50％”的消
息后，引起了各地网民强烈反响。近日，一些网民纷纷“晒”出了自己身边
的机场高速“天价”收费情况。记者分赴江西、黑龙江、湖北等地，对当地机
场高速公路超标收费情况进行核实调查。

社会镜像

为北京兴建“ 救助总站”赞一下
北京为一些滞留的上访者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展现出首都的爱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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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会欲公开拍卖村留用地
2010

年
3

月
23

日， 油竹下村村委会对外公告，

拟对该村留用地项目开发公开招合作人，开发范围征
地面积

13260

平方米，用地面积
10194

平方米。

油竹下村村委会对于该地块合作开发的要
求是：村集体享受权益不低于店面

2000

平方米，

现金
1580

万元人民币作为底价，进行公开拍卖，

价高者得。

由于该地块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引起了绿洲
公司和丽水均煌房地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均煌
公司）的关注。 但是，在均煌公司提交了相应的公
司开发资质材料， 并缴纳了

300

万元保证金后，

3

月
31

日拍卖当天，村委会取消了拍卖活动。

对于村委会取消拍卖的行为，均煌公司委托
人叶翠红提出质疑， 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她开始准备为公司讨个说法。

村委会不具备土地拍卖资格
2011

年
5

月， 我们从青田县国土资源局了解
到，上文提到的油竹下村地块，已经于今年

2

月在
县国土局挂牌拍卖，用途为普通商品住房用地，挂

牌成交价格为
7800

万元，中标单位是绿洲公司。

针对油竹下村村委会公开拍卖土地一事，油
竹新区管委会叶副主任表示，他当时对于油竹下
村拍地一事全然不知，是事后才得知的：“ 是村委
会自己讨论的，我们不清楚，村委会也未曾向管
委会汇报此事。 ”

5

月
26

日， 叶副主任带领我们实地查看了
绿洲公司中标的油竹下村地块，现场已经打起围
墙，准备回填。据了解，该地块周边的商品房最高
价格已经达到

8000

多元每平方米。

随后，我们找到了青田县国土资源局纪委
书记殷金兰，并将油竹下村村委会的拍地公告
给他看。 他看了公告之后，连连叹息：“ 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村委会怎么可以拍卖土地 ？ 他们
根本没有这个主体资格，这样做是违法的。 ”

挂牌拍卖前是否开过村民会议？
关于这块土地在国土局的拍卖流程，管委会

周总工程师说：“ 那块地是通过挂牌的， 程序合
法，主要用于商品住宅开发，其中

10194

平方米为
留用地，有关问题应该采访国土部门。 ”

青田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科的范科长

向本报介绍 ，据资料显示 ，油竹下村此次挂牌
拍卖的地块由村民安置用地及村留用地两部
分组成 ，总共用地面积

23934.2

平方米 ，其中
安置用地

13740.2

平方米 ， 村留用地
10194

平
方米 。

根据浙土资发【
2006

】

23

号文件———《 关于
进一步规范村级安置留地管理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意见》）的规定，村级安置留地的开
发利用 ，要严格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 ，由村民会议依法讨
论决定。

为了了解该地块在挂牌前期是否召开村民
会议讨论，我们多次通过电话联系该村村主任徐
苏超，但均无人应答。

据管委会叶副主任介绍， 对于该地块的挂
牌，村委是召开过会议的。 但至截稿，我们未曾看
到任何村民会议决定的书面材料。

该村村民徐王敏告诉本报，这块地已被挂牌
出让的情况，自己并不知道，村里也没有为这个
事情开过村民大会。 此外，徐王敏表示：“ 这块地
是政府之前征收村里土地后返回的留用地，是子
子孙孙的‘ 口粮地’，这块地也保不住了，那村民
的生活靠什么保障呢？ ”

现场已准备回填

一块村留用地的疑问：
村委会为何公告拍卖又停拍？

征收后拍卖开过村民会议吗？

■邱武梁

2011

年
2

月
24

日， 青田县国土资源局挂牌了青田县油竹
新区油竹下村一块总面积为

23934. 2

平方米的土地， 地块由
13740. 2

平方米安置用地和
10194

平方米村留用地组成，主要
用于商品住宅楼开发。 中标单位是该县一家房产企业———青田绿
洲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绿洲公司） 。

奇怪的是，该土地在被挂牌之前，其中
10194

平方米村留用
地部分，于去年

3

月
23

日至
31

日期间，曾被油竹下村村委会对
外公告准备拍卖。

国土局回应：

土地已征收
大部分建安置房
据青田县国土资源局介绍，

关于油竹下村村民安置用地及
村留用地的开发，油竹新区管委
会于2010年9月7日向青田县
政府报告，并形成青油【2010】41
号文件。该文件主要对该地块开
发利用做了说明，其中有村民安
置和项目开发返还介绍。

根据青田县规划建设局《关
于油竹下村村民安置及村留地
区块的规划公示》显示，该地块
建筑总面积为119960.15平方
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106982.73平方米，住宅用房为
94240.25平方米，商业用房
11965.10平方米，共8幢建筑
物，总户数为627户。此外，在该
地块的挂牌信息中也显示，该地
块用于普通商品住宅用地开发，
年限为70年。

“该地块已经被政府征收，
房子建成后，大部分为村民安置
房。”殷金兰介绍，地块的挂牌是
按照《意见》中，“对因政府实施
经营性用地出让涉及村级安置
留地的，应予以征收。并在此基
础上按照本地经营性用地的平
均出让价格水平，给予相应补
偿，或者回购开发项目中的部分
商业、办公用房返还给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以实现安置留地返还
收益的‘物业化’，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租赁经营活动提供优惠
可靠的不动产来源”这条规定执
行的。


